[bookmark: _GoBack]响应（投标）及履约承诺函
致：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署
我所承诺：
1.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
2.具备项目所必需的人员和专业技术能力。
3.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条件，即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4.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5.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
6.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7.对本招标项目所提供的服务未侵犯知识产权。
8.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其他供应商，不会同时参与本项目投标。
9.参与该项目投标，严格遵守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投标做到诚实，不造假，不围标、串标、陪标。如违反上述要求，其投标将作废，被列入不良记录名单并在网上曝光，同时将被提请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给予一定年限内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或其他处罚。
10.如果中标，做到守信，不偷工减料，依照本项目招标文件需求内容、签署的采购合同及在投标中所作的一切承诺履约。项目验收达到全部指标合格，力争优良。
11.我所已认真阅读本项目需求，我所承诺按时递交标书。
12.我所承诺不非法转包或分包。
以上承诺，如有违反，愿依照国家相关法律处理，并承担由此给采购人带来的损失。

                            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XXXX
                     日期：XXXX年XX月XX日
